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學人宿舍 臨時叫修維修通報及處理流程 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依本校「學人宿舍借用暨管理要點」第七點第二款第二目規定：「借用期間有修繕必要者，

由借用單位依規定報請修繕」；爰借用單位申請借用學人宿舍時，由華語文中心交付宿舍鑰

匙乙副供借用單位保管備用。  

向華語文中心借用學人宿舍

之借用單位接獲報修通知 

借用單位 
線上報修或通報 
總務處營繕組 

(82064、82079 
82264、82279) 

上班時間

轉請本校合
作修繕維護
廠商處理並
陪同修繕 

修繕完成 

修繕費用核銷 

統一由借用單位填報處理 

借用單位 
通報 

學校警衛保全人員 
(83443、0933196710) 

夜間例假日/ 
非上班時間 

營

繕

組 

保
全
人
員

備註 


